
天津市司法局文件
津司行规 E2021〕 2号

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律师行业信用
分级评价管理办法 (试行 )的通知

各区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:

现将 《天津市律师行业信用分级评价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印

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工作,认真遵照执行。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●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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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律师行业信用分级评价管理办法 (试行 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我市律师行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构建

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,促进律师行业规范诚信、健康发

展,根据 《【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 《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,结合本市律师工作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对在本市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在本市依

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信用信息记录归集、信用等级评价、评价结

果应用等,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律师行业信用分级评价管理工作遵循依法、公平、公

开、公正、褒扬诚信、惩戒失信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司法行政机关是本市律师行业信用分级评价管理

主管部门,负 责监督指导律师行业信用分级评价管理工作;各区

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律师行业信用分级评价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。

第二章 信用评价方式

第五条 律师行业信用信息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取得:

(一 )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主动报送的信息;

(二 )司 法行政机关在监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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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律师协会行业自律管理过程中获取的信息;

(四 )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获取的相关信息。

第六条 律师行业信用分级评价通过天津市律师管理服务平

台实现自动计分、动态管理,信息录入单位对信用信息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时效性、完整性负责:

(一 )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在行政许可、日常管理、年度考

核中及时、主动、如实申报奖惩等信用信息;

(二 )司 法行政机关应及时录入维护本机关产生的律师和律

师事务所行政处罚信息;

(三 )律师协会应及时录入维护本协会产生的律师和律师事

务所行业处分信息;

(四 )对有过异地执业经历的申请人曾受到过司法行政机关

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处分的,由主管区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评

价,认为该情形处于记分周期内的,应 比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相

应扣分;

(五 )主管区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信用

承诺履约践诺、党的建设、规范化建设、年度检查考核、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
”
等日常监管情况及其他联合惩戒信息对本辖区律师和律

师事务所其他诚信情况酌情扣分。

本所执业律师受到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

处分,但律所尚未达到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程度,由主管区司法

行政机关酌情扣分 (最高不超过 100分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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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信用分级评价标准

第七条 律师行业信用管理实行基准分 1000分制,按照从高

到低分为 AAA、 AA、 A、 B、 C五个等级进行信用分级评价管理。

具体标准为 (以下标准含本数 )∶

(一 )AAA级 ,得分 1001分 以上;

(二 )AA级,得分 900~1000分 ;

(三 )A级 ,得分 600~899分 ;

(四 )B级,得分 200~599分 ;

(五 )C级,得分 199分 以下;

第八条 律师行业信用等级评分规则和记分周期按照 《天津

市律师事务所信用等级量化标准》和 《天津市律师信用等级量化

标准》执行。

第九条 记分周期是指加分或扣分分值有效期限,表彰奖励

或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等自决定作出之日起开始计算,公益法律

服务于每年年度考核期间统一核定上一年度时长情况后开始计

算,到期后系统将自动恢复原始分值。

第四章 分级管理措施

第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律师行业信用分级管理的原则

是:加大对信用等级为AAA、 AA级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激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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挟持力度,适度管理A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,强化对 B级律师和

律师事务所的监管力度,依法严厉惩处C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。

第十一条 对 AAA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采取以下措施 :

(一 )在年度检查考核过程中适用信用承诺制,只 进行形式

审查,免于实地检查,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;

(二 )减少司法行政机关日常检查和
“
双随机一公开

”
检查频

次,可 以通过网上巡查方式替代实地检查;

(三 )同 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和推荐参与评先评优等活动;

(四 )同 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和推荐担任
“
两代表一委员

”
;

(五 )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。

第十二条 对 AA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采取以下措施:

(一 )在年度检查考核过程中适用信用承诺制,只进行形式

审查,免于实地检查,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;

(二 )减少司法行政机关日常检查和
“
双随机一公开

”
检查频

次;

(三 )鼓励参与评先评优等活动;

(四 )鼓励参选
“
两代表一委员

”,积极参政议政 ;

(五 )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。

第十三条 对 A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采取以下措施 :

(一 )在年度检查考核时,对相关考核材料严格审核,必要时

可以开展实地检查 ;

(二 )增加司法行政机关日常检查和
“
双随机一公开

”
检查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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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;

(三 )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责令整改,整改后仍不符合规

定的,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;

(四 )在推荐评先评优等活动中,建议相关单位或者部门对

其参评资格慎重考虑 ;

(五 )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惩戒措施。

第十四条 对 B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采取以下措施 :

(一 )在年度检查考核时,列为重点核查对象,对相关考核

材料严格审核,并对律师事务所进行实地检查 ;

(二 )作为日常监督检查或者抽查的必查对象,增加检查频

次;

(三 )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责令整改,整改后仍不符合规

定的,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;

(四 )限制参与评先评优等活动;

(五 )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惩戒措施。

第十五条 对 C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采取以下措施 :

(一 )在年度检查考核时,列为重点核查对象,对相关考核

材料严格审核,并对律师事务所进行实地检查,依法暂缓考核或

给予
“
不称职

”“
不合格

”
的考核等次;

(二 )每月对其进行不少于一次的检查;

(三 )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责令整改,整改后仍不符合规

定的,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,并依法对律师事务所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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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给予惩处;

(四 )限制参与评先评优等活动;

(五 )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惩戒措施。

第五章 信用信息的使用

第十六条 律师行业信用等级实行动态评分原则,市 司法行

政机关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信用等级情况定期推送相关诚信建设

主管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,以便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查询,并

根据相关部门依法制定的认定标准推送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

惩戒对象名单,实现信息共享共用。

第十七条 鼓励有关单位、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与律师和律师

事务所建立法律服务关系时,查询其信用评价情况,降低信用风

险。

第十八条 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业

务推荐、评先评优、“
两代表一委员

”
推选、市律师协会专门委员

会、专业委员会任职等方面,应 当将信用评价作为重要参考。

第十九条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对信用等级评定结果有异议

的,可 以在记分周期内向主管区司法行政机关提出书面复查申请 ,

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主管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

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理并将结果告知申请人;需要向市司

法行政机关、市律师协会或其他相关单位核实情况的,应 当自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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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复查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理并将结果告知申请人 ;

复查需要向外地相关单位核实情况的,所需时间不计入复查时间。

复查期间,信用等级保持原评定结果,复查后变更信用等级的,

市司法行政系统应当及时更新数据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天津市司法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三年。

附件:1.天津市律师事务所信用等级量化标准

2.天津市律师信用等级量化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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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天津市律师事务所信用等级量化标准

关另}| 项 目 晴形 信息产生单位 信忠维护中

"
分值

讠己|分 )古I

期

力日
分
情
形

表
彰
奖
励

|国 家级丧彰奖励
党中央

国务院

律师客务所中

报

+1(Xi) 永 久

省部级表彰奖励

中央利国家党政机关.人民

团体

省级党委、政府

中华全国律师协会

全国律师行业党委

+70 20年

她|0级 表彭奖励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

直辖市的区级党委、敢府

天津市律师协会

天津市律师行业党委

|5() 10年

区级表钐淇励

直辖市的区党政机关、人民

团体

各区律师行业党组织

5年

履行社

会责任

所内律师人均公益法律服务时

长超过 150小时
公益认律服务系统 5() 1年

所内律师人均公益法律服务时

长超过 100小时,至 150小时及

以下

公溢法律服务系 ',[ 3̄() 1午

扌口
分
·
隋
形

行
业
处
分

训诫

律师协会
天津市律师协

^~

5̄() 1年

警 音 6̄0 1年

通报批评 7() 1`’

公开谴责 -100 1午

中 l1-会 员权利 1̄5() 3年

取消会员资格 -10(工 ) 永 久

行
政
处
罚

弩告

区”j法行政机关
区司法行政机

关

l̄Oo 〗亻
|’

罚款 5̄() 1年

没收违法所倍 5̄0 1年

停业整顿 (1-3个 川 ) 1̄5() 3年

停业整顿 14(,个 月 ) 2̄00 3 fr

吊销律师喜务所执业证书 市司法行政机关
市司法行政机

关
-1(∶)00 永 久

共他诚

信情况
其他诚信情况 区司法行政机关

区司法行政机

关

1̄00 -
o

〗年

0
'

+30



附件 2

天津市律师信用等级量化标准

关
``

项 日
·
陆形 信总产+申什

信息维护 申

位
分值 记分周期

加
分
情
形

表
彰
奖
励

国家级表彭奖励
党中央

国务院

律师事务所

中报

+lOo 永 久

省部级表彰奖励

中央和国家党政机关.人
民团体

省级党委.政府

中华全国律师协会

全国律师行业党委

|70 20年

地市级表彰奖励

省.自 治区、直辖市党政

机关、人民团体

直辖市的区级党委、政府

天津市律师协会

天津市律师行业党委

+50 10(1:

区级表彰奖励

直辖市的区级党政机关、

人民团体

各区律师行业党组织

|30 5(I∶

"|分·
清
形

行
业
处
|彡

'

训诫

律帅仂会
天津市律师

协会

5̄() 1年

警 告 6̄0 1(I∶

通报批⒈

`

7̄0 l生

公开谴责 l̄Oo 1年

中止会员权利 1̄50 3年

取消会员资格 “̄XX) 永久

行
政
处
罚

警告

区级司法行政机关
lx门法行政

机关

l̄OC) 1年

罚款 5() 1年

设收违法所得 5()

停止执业 (1ˉ3个月) 1̄5() 3亻 |∶

停止执业 (4ˉ6个月 ) 2̄α ) 3年

停止执业 (7ˉ 12个月) -4 Jo a rl∶

吊销律师执业证书 市司法行政机关
市il法行政

机大
-1(∶)00 永久

其他诚

信
·
清况

异地处罚处分
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及律师

协会 区司法行政

机关

比照 卜述分

值杯准执行

比照上述记

分月期标准

执行

其他 ;`信情况 区司法彳∫政机关 -10()-0 1亻 l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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